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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上违章建筑处理相关法律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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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上的违章建筑也层出不穷，部分渔民和养殖户受利益驱使，竟然在海上

搞起了“违建”。从深圳的“海上皇宫”开始，到渔民的“非法养殖和非法捕捞设施”，都属于海上违章建筑的范畴，

关于海上违章建筑的强制拆除工作已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海上违章建筑的定义入手，通过对海上违章建筑强制

拆除相关案例的分析，以期通过法律手段制止日益增长的海上违章建筑发展，保证海上航道通畅和海洋环境整洁，还海

域一片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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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上违章建筑的定义

1.1 违章建筑的概念及认定依据

对于违章建筑物，主要是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

中，没有取得工程建设许可或违法工程建设许可而违章

建造的工程，或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而占地新建、扩

建和改建的建设工程。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没

有申请或申请没有获得批准，没有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

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擅自建成的工程项目。②私自改变

建设工程许可证审批项目内容，并建设的违章建筑物。

③擅自改变建筑物的使用性质。④原许可是临时建筑，

但是擅自改造成永久性建筑。

程序法和实体法是法律的两种基本情况，是根据法

律的内容进行区别的。法律对大家行为动作的区别是通

过设定的义务和权利等方面来达到目的的，义务和权利

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内容，以义务和权利等方面为主要内

容的法律法规是实体法，以程序权利和义务为主要内容

的法律法规是程序法。

（1）实体法相关的依据文件。从实体法角度出发，

当前对违章建筑的认定依据主要是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

划法。从建筑物属性上看，任何建筑项目都是在土地上

开展的，对土地的依赖性最强，如果没有土地这个载体，

建筑物就无法建立起来。所以从违章问题角度来看，城

市的违章建筑比其它地方问题要复杂得多，依照当前的

一些法律法规虽然可以对大部分的违章建筑进行规范，

但是却不能完全杜绝违章建筑。因为《城乡规划法》和

《土地管理法》这两个法律条款对规章建筑的适用范围

比较有限，在实际应用中，我国法律法规对违章建筑的

限制条款也很多，范围也很广。所以在执法过程中，对

违章建筑依据哪个条款进行认定时，必须充分考虑上面

所讲述的实体法。

（2）程序法相关的依据文件。程序法是对实体法

的有效补充，是达到实体法目标的有效手段和措施，两

者一样，都有各自的价值。加强建筑合法性管理的重要

方法是通过法定的建造程序，主要目标是让建筑更加符

合城市建设的规划。所以，对违章建筑的认定除了要结

合相关的法律法规外，还要结合相关的地方规章制度。

1.2 海上违章建筑的认定

海上违章建筑，顾名思义，就是未经《海域使用许

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批准，在海上建造的

临时码头、养殖区、房屋等建筑。违章建筑的建立不仅

破坏了海岸线的完整性和美观性，而且还污染海域环境，

成为影响海上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

2 海上违章建筑的处理

2.1 过程了解

首先要了解一下海上违章建筑的类型，是违章建筑

码头及附属房屋，还是海上养殖区、海岛上私自违章建

房。要深入了解违章建筑建造的时间和批复文件，以及

建造的面积大小、结构材质和建筑目的，同时也要看一

下是不是存在什么经济纠纷，是不是违反了多条法律法

规的情况，是不是已经被其他机关立案查处等等，对已

经被执法机关立案调查的，按照执法机关要求进行整改，

没有被立案的，进入下一个环节处理。

2.2 依法采取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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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按照时间进行评估，根据违章建筑的时间来确

定违章建筑的时间节点。具体方法可以采用时间点排查

法，在某一时间点之前的，可以通过补办手续作为合法

建筑，在时间点以后的根据建筑的时间和内容作为违章

处理。同时，在这一个时间节点以前的建筑通过补办手

续后就不给予处罚和处理，在时间点以后的作为违章建

筑，要从严处置。然后再通过调查取证，确定要没收或

者强制限期拆除，再执行处置。

2.3 不同违章建筑处置形式

对海上违章建筑，如果执法部门认定可以通过补办

手续来确定其合法性，就要求违章建筑的业主及时补办

相关手续。对海上违章建筑的码头及附属房屋，首先要

到港航管理部门，对码头审批手续进行核实，明确其是

否进行了审批及备案，如果没有事先审批，在某一时间

点以前的可以通过补办手续确定其合法性，在某一时间

点以后的，可以和行政执法部门联合进行拆除。对海上

养殖区，要和渔业部门进行核实，确定养殖区域的合法

性，养殖区需要一个养殖区证件，因此只要取得了养殖

登记证，就可以经营养殖生产，就是合法化。如果养殖

区未经过审批，也是要根据时间点来确定补办手续还是

强制拆除。对于海上违章建房，可以结合参考深圳“海

上皇宫”案例，经评估后可以采取拖离或者强制拆除的

手段进行处置。

2.4 处置后的后续措施

在处置执行阶段，由协议方通过协议方式，并依据

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决定安置补偿的方式和金额。如果双

方对安置赔偿方式和金额达不成共同意见时，经一方申

请后，可以采取行政裁决，行政机关通过调查事实，查

明事实真相后，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周期内就相关赔偿做

出最后裁定，并进一步明确搬迁的措施和最后时限。对

于被海上违章建筑的拆迁人（即违章建筑的当事人），

如果仍然不履行安置补偿协议或安置补偿裁决的，可以

向人法法院提出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民事司法强制执

行程序或行政司法强制执行程序强制执行，也可以由人

民政府责成相关行政部门组织行政强制拆迁，除了被拆

迁人搬迁，还要依法强制拆除其违章建筑物等。

3 海上违章建筑处理相关法律问题

海上违章建筑处理过程涉及到的金额大、利益相关

方多，因此在处理时，一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执行；

另一方面要充分考虑强制拆除后带来的相关法律问题。

海上违章建筑强制拆除，可能涉及到海事法院的介入，

因此，笔者认为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海上违

章建筑处理工作。

一是进一步完善海事诉讼相关管辖权限，为中国沿

海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充分的执法依据和法律法规保证。

海事法院管辖的相关法律法规形成时间比较早，随着海

洋经济的发展，已经不满足当前海洋发展对海上管理司

法行政的需求。如广西钦州两处海域非法养殖、青岛小

港湾防波堤上的违章自建房等海上违章建筑的不断涌

现，充分说明了海上相关法律法规和行政执法还需要进

一步强化。

二是进一步加强涉海单位执法权。海洋强国战略对

海上法治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海事行政诉讼案件的审

理具有技术性、专业性强的特点，当前国家海洋局、海

事局、海警局等相关涉海行政部门对海洋及通海水域活

动的管控进一步加强，由此引发的各类海事行政诉讼案

件需要专门化的审理。如海上违章建筑认定以及强制处

理等问题，涉海单位往往通过联合执法活动，为下一步

的司法强制等措施提供行政依据。

三是将海事行政案件交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在当

前的社会环境下，海事行政案件层出不穷，除了海损案

件，还有其他如海上违章建筑等案件出现，特点也不一

样。而人民法院受理的各种案件也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

施不断上升，从全国法院的案件数量来看，地方法院案

多人少，人员需求比较突出，而海事法院由于专业性比

较强的特点，尚有余力去接收海上行政诉讼案件。因此，

建议将海事行政案件交给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一方面有

利于扩大海事法院的受案权限，促进海事法院的快速发

展；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地方法院案件多人员少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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